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研採購審查配分表
財物/勞務名稱：
請購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(由請購單位勾選「審查項目」及「內容」，並自訂各項目之配分)
	審查項目
	內容
	配分

	□技術
	□技術規格性能
□專業或技術人力
□如期履約能力
□技術可行性
□設備資源
	□訓練能力
□維修能力
□施工方法
□計畫完整性
□對本案之瞭解程度
	　　　　分

	
	□其他(請列舉)：

	

	□管理
	□組織架構
□人員素質及組成
□工作介面處理
	□期程管理
□安全維護
□財務狀況
	　　　　分

	
	□計畫管理能力或分包計畫
□其他(請列舉)：

	

	□商業條款
	□履約期限
□付款條件
	□維修服務時間
□售後服務與保固期
	　　　　分

	
	□其他(請列舉)：
	

	□過去履約績效
	□履約紀錄、經驗與實績
　(廠商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)
□法令之遵守
□勞雇關係
□職災事故紀錄
□其他(請列舉)：

	　　　　分

	□品質
	□品質管制能力
□檢驗測試方法
□偵錯率
□操作容易度
□維修容易度
	□精密度
□安全性
□穩定性、可靠度
□故障率
□耐用性或使用壽命
	　　　　分

	
	□其他(請列舉)：

	

	□功能
	□產能
□便利性
□多樣性
□擴充性
	□相容性
□前瞻性
□特殊效能
	　　　　分

	
	□其他(請列舉)：

	

	□價格
	□總標價及其組成之正確性、完整性、合理性
□履約成本控制方式
□後續使用成本
□維修成本
□殘值、報廢處理費用
□成本效益
□其他(請列舉)：

	　　　　分

	□其他
	□廠商承諾給付本校情形
□廠商現場答詢
□創意
□其他(請列舉)：

	　　　　分


總分：100分
總分平均未達      分者不得為供應廠商。
評審方式：(請選擇)
□序位法
□總評分法
評審小組就各廠商之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換算成序位。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，且經評審小組過半數之決定者為優勝廠商。
請購人(簽章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